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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神聖經綸觀點看約伯記(一)

	約伯的受苦不是神的審判，而是神的剝奪。我們有多少的基督，在於我們受了多少剝奪。我們越受神的剝奪，就越多得著基督。
約伯滿意於停留在得著物質事物和道德成就的領域裏，但他一點也沒有神。因此，神把他引到另外一個領域裏，使他能得著神。
神經綸的步驟，乃是要對在追求神的事上自滿的約伯，實行銷毀並剝奪。神藉著祂的剝奪，將祂自己分賜到那些愛祂、尋求祂的人裏面。約伯失去一切所有的，但至終他得著神自己。神剝奪他的一切，好使神作他的一切，為要將他完全變化並模成神在祂兒子裏榮耀的形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< 編者 01/30/2011 >>


本週讀經進度：伯一～伯卅三
烏斯地有一個人名叫約伯；這人完全且正直，敬畏神，遠離惡事。(伯一1)

完全，與裏面的人有關；正直，與外面的人有關。約伯不僅裏面完全、外面正直，更在積極一面敬畏神，在消極一面遠離惡事。然而，神造人不僅是要人敬畏祂、不犯錯；神乃是按著自己的形像，照著自己的樣式造人，為叫人彰顯祂。彰顯神比敬畏神和遠離惡事更高。(伯一1註4)

筵席的日子輪過了，約伯就打發人去，使他們分別為聖；他清早起來，按著他們眾人的數目獻燔祭；因為約伯說，說不定我兒子犯罪，心中咒詛了神。約伯常常這樣行。(伯一5)

在筵席上過度的喫喝可能使人世俗化，所以約伯這個敬虔的父親，在他兒女筵席的日子過後，使他們分別為聖。他常常為他們獻燔祭。(伯一5註1)

  有一天，神的眾子來侍立在耶和華面前，撒但也來在其中。(伯一6)
  撒但背叛神以後，已經被神定罪，甚至受神判刑。（見賽十四12～15與結二八12～19註。）但神按祂的智慧和主宰的權柄，還未在撒但身上執行祂的審判。神仍然給撒但有限的時間，讓他作些事，好應付一些消極的需要，以完成神的經綸。神不能，也不願要求祂眾多良好天使中的任何一位，來作傷害約伯所必須的事，就是剝奪他的一切，使他能被神充滿。撒但是宇宙中惟一的一位，能彀且願意完成神這目的，就是剝奪約伯的家產和道德成就。因此，這裏和二章的景象給我們看見，撒但仍是自由的，好被神特意用作醜惡的工具，以執行神對愛祂之人嚴厲的對付。

　約伯時代二千年以後，耶穌基督藉著十字架上的死廢除撒但。（來二14。）然而，撒但進到神面前的權利仍未從他奪去。（參啟十二10。）這權利要在大災難開頭的時候被奪去。當得勝者被提到神的寶座那裏，撒但就要從天上被摔到地上。（啟十二5，7～9。）從那時起，撒但就不再有權利進到神面前了。

     (伯一6註3)
  這人還說話的時候，又有人來說，神的火從天上降下來，將群羊和僕人都燒滅了；只有我一人逃脫，來報信給你。(伯一16)
  與這報告相反，這火以及19節的大風，乃是撒但所鼓動的天然災害。(伯一16註1)
  此後，約伯開口咒詛自己的生日。(伯三1)
  約伯受攪擾、困惑、迷惑到了極點，因為他雖然完全、正直且純全，卻有災禍臨到他的家產和兒女，且有災病臨到他的身體。約伯咒詛自己的生日（即咒詛自己的母親）時，必然不是完全、正直的，也沒有持守他的純全，反而在他的純正上破產了。
　神在約伯身上的目的，是要銷毀他，剝奪他在最高標準的道德上，所達到並成就的完全和正直。神的目的也是要拆毀那在自己的完全和正直裏天然的約伯，使神能建立一個有神的性情和屬性，得更新的約伯。神的目的不是要得著一個在善惡知識樹線上的約伯，乃是要得著一個在生命樹（創二9）線上的約伯。至終，神的目的是要使約伯成為屬神的人，（提前六11，提後三17，）充滿了作神具體化身的基督，成為神的豐滿，好在基督裏彰顯神。（弗三14～21。）這樣一個屬神的人，按著神的經綸由神所構成，絕不會受任何難處和問題所困惑，以致咒詛自己的生日，寧願死不願活。  (伯三1註1)
  然而你待我的這些事，早已藏在你心裏；我知道這是你的意思(伯十13)
  這指明約伯找不出神這樣對待他的理由，但他相信，神心裏隱藏著一些理由。約伯是對的；有件事隱藏在神心裏，就是歷世歷代的奧祕。（弗三9。）神按著自己的形像，照著自己的樣式造人（創一26）之後，歷世歷代以來將祂的目的隱藏起來；在新約時代以前，沒有向任何人揭示祂的定旨。（弗三4～5。）

　這隱藏在神心裏的奧祕乃是神永遠的經綸，（弗一10，三9，提前一4，）就是神永遠的目的同祂心頭的願望，要將祂自己在祂神聖的三一裏，作為父在子裏藉著那靈，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，作他們的生命和性情，使他們與祂一樣，作祂的複製，（羅八29，約壹三2，）成為一個生機體，基督的身體，就是新人，（弗二15～16，）作神的豐滿，神的彰顯，（弗一22～23，三19，）這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。（啟二一2～二二5。）約伯不知道神的目的，所以誤會了神，以為神向他發怒，正在審判並懲罰他。神的目的不是要審判或懲罰約伯，乃是要把他拆毀，然後以神自己重新建造約伯，使他成為神新造裏的新人。（林後五17，加六15。）這是給約伯、約伯記和約伯之表白的答案。  (伯十13註1)
  約伯記的內容，乃是敬虔之人情緒的發表，包括約伯、約伯的三個朋友、以及青年人以利戶。本書是這五個人加上神說話的記錄。他們的發表雖是在律法賜下之前說出的，但他們的情緒滿了善惡的原則；這是善惡知識樹的原則。他們的邏輯是循善惡知識樹的路線；基於這點，他們對於神的公平以及公義的審判，非常重視。
  耶和華告訴撒但，約伯在他手中；只要存留約伯的性命。神若沒有畫一道線，保守愛祂的人存活，撒但按他殘忍的性情，就會任意攻擊愛神的人，以破壞他們；神保守愛祂的人存活，為使他們豐滿的得著祂，讓祂得著最完滿的滿足。聖經給我們看見，神在審判撒但之後，仍容許撒但自由的控告、攻擊、破壞、逼迫、並殺害神的聖徒，使神在某一個程度上可以使用他，以完成神特別的定旨，但神總是以祂所許可的界限，限制撒但。
  約伯和他的朋友，在他們所堅持並辯論關於神審判的事上，有不同的觀點。他們的許多辯論，來自他們對神的審判有不同的觀點。
  很明顯的，約伯和他的朋友沒有看見在神對付祂聖民的事上，神經綸積極的一面。那就是：神要剝奪不是審判祂的聖民，而是使祂得著他們，好叫他們更多得著祂。
  約伯的朋友認為約伯受苦乃是遭受神的審判。然而，約伯的受苦不是神的審判，而是神的剝奪。示巴人把約伯的牛和驢擄去，『神的火』燒滅了羊群，迦勒底人把駱駝擄去，一陣狂風使他的兒子和女兒都死了。（伯一13～19）所有這些事都是神的剝奪，但約伯和他的朋友認為這些是神的審判。歷世紀以來，許多讀約伯記的人也有同樣的觀念，認為約伯受苦是因著神的審判。
  你曾否想過，神常常作一些事來剝奪你？即使你沒有錯，突然某些事發生在你身上，神就用這些事來剝奪你。在我進到主的恢復以前，我的屬靈字典裏沒有『剝奪』一辭。我聽過審判、懲罰、懲治，但沒有聽過剝奪。我是從倪弟兄那裏聽到神的剝奪。
  今天在我們的屬靈字典裏，第一個辭該是『基督』，第二個辭該是『剝奪』。你得著了多少基督？我們有多少的基督，在於我們受了多少剝奪。我們越受神的剝奪，就越多得著基督。
  神藉著祂的剝奪，將祂自己分賜到那些愛祂、尋求祂的人裏面。約伯失去一切所有的，但至終他得著神自己。神剝奪他的一切，好使神作他的一切，為要將他完全變化並模成神在祂兒子裏榮耀的形像。（羅八29）
  神經綸的這個步驟，乃是要對在追求神的事上自滿的約伯，實行銷毀並剝奪。在撒但第一次的攻擊之前，約伯是一個自滿的人。他完全滿足、滿意於他在一切事上的成就。最後，約伯的家產、健康和純正，都被剝奪並銷毀。
  神的心意是要將約伯引進對神更深的追求，使他能得著神，而不是神的祝福，也不是他憑自己的完全和純正而有的成就。約伯滿意於停留在得著物質事物和道德成就的領域裏，但他一點也沒有神。因此，神把他引到另外一個領域裏，使他能得著神。
<< 約伯記生命讀經 第1-3篇 >>
  約伯像他的朋友一樣，也停留在善惡的知識裡，而不認識神的經綸，沒有充分的看見神創造人的定旨。他和他的朋友都毫無神聖的啟示，也無神聖生命的經歷。他不知道神的目的不是要加增他的完全、正直、公義和純正。相反的，神的目的是要剝奪他這一切自以為滿意的屬人美德，好叫他只尋求並得著神自己。他的朋友和他，都不在神所命定要人在的生命樹的線上。
  神把約伯記擺在聖經中，當作一個黑暗的背景。約伯和他朋友的說話，指明他們外表雖是敬虔的人，卻都缺少神，沒有彰顯神。約伯和他的朋友來在一起，只是在辯論，不是在交通。他們沒有甚麼關於神的事可以彼此交通。
  我們需要考察今天在召會聚會中的說話。我們實行新約的路，乃是要餧養眾聖徒，好叫他們得著成全和裝備，來為神說話。我們想要聽的，不是別的，乃是在基督同著召會裡的神。我們所講的，乃是我們所是、所有、所享受、所愛並珍賞的。我們若愛基督，珍賞在基督裡的神，那就成為我們所講的內容。這樣，我們在召會聚會中的申言就是豐富的，滿了同著基督和召會的神。然而，許多人多年作基督身體上的肢體，仍不能為基督說一兩句話。我們可能談論基督，卻不活基督、不珍賞基督或高舉基督。倘若這是我們的光景，我們怎能為著神聖的分賜講說基督，而將祂供應給別人？我盼望從現在起，我們的召會生活滿了基督，有基督在我們的禱告、讚美和申言裡。
<< 約伯記生命讀經 第6篇 >>
  我們若讀舊約從創世記到瑪拉基各卷書，以及其中的豫言、豫表和內容，就會看見舊約結束於一個應許，說到有一位要來。（瑪四5～6）新約開始於神成為肉體。（太一18～25）這位原在永遠裏的神，創造了天地萬物，也造了人，又在人身上作了許多的事，至終祂來成為所應許的那一位。祂的來是很奧祕的，沒有廣告，沒有宣傳。祂進到一個童女腹中；根據馬太一章二十節的記載，祂是生到那個童女裏面。祂留在那裏九個月，然後從那個童女的腹中生出來。從這裏我們看見，成為肉體乃是神從永遠裏出來，進到時間裏，帶著祂的神性進到人性裏。在成為肉體以前，神是在永遠裏，人是在時間裏。藉著成為肉體，神就將神性和人性聯在一起，成為一個實體，甚至成為一個奇妙的人位，名叫耶穌。這位是神又是人的耶穌，乃是成為肉體之結果的總和。
  主耶穌活在地上三十多年。許多基督徒將注意力放在主耶穌所行的神蹟上，卻不認識基督人性生活的真實、屬靈和內在意義。基督的人性生活，就是人將神活出，在人性的美德裏彰顯神的屬性。
  最終主耶穌上到十字架，在那裏被釘死。照著新約的啟示，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死，乃是包羅萬有的死，也是代替我們的死。
  基督進入死裏，進到陰間並訪問陰間。祂在那裏停留了三天，然後從那裏出來，進到復活裏。在復活裏，祂從神而生，成為神的長子。（徒十三33）不僅如此，在復活裏祂也成了賜生命的靈－不僅是神人，更是賜人生命的靈。（林前十五45下。）此外，當祂復活，從神而生，成為神的長子時，祂也重生了所有信祂的人，（彼前一3）使他們成為神許多的兒子，並祂許多的弟兄，作祂身體上的肢體。
  從這裏我們看見，藉著基督的成為肉體、人性生活、釘十字架和復活，產生了神性與人性調和的一位。這一位成了神的長子來彰顯神。祂也成了賜生命的靈，叫一切在舊造裏蒙神揀選的人有新生的起頭，使他們成為神的新造。如今，在復活那天以後，宇宙中出現了四件美妙的東西：神與人的調和、神的長子、賜生命的靈、以及三一神的生機體。
  召會是新人，是基督的身體，是三一神的生機體，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。
基督在祂的升天裏，將祂自己作為終極完成的三一神，並作為包羅萬有的靈，澆灌在祂的肢體身上，將他們眾人構成一個生機的身體，作經過過程、終極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機體。這就是召會，新人，基督的身體，三一神的生機體；這實體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。因此，對於約伯的受苦，神這很長的答案包括十個項目：成為肉體、人性生活、釘十字架、復活、升天、召會、新人、基督的身體、三一神的生機體、以及新耶路撒冷。
  新約的主要內容，乃是三一神照著祂的喜悅有一個永遠的經綸，要在生命和性情上，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裏面，使他們眾人在生命和性情上與祂一樣，作祂的複製以彰顯祂。這團體的彰顯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。因此，新耶路撒冷就是擴大之『成為肉體』完滿的終極完成，就是三一神的豐滿，使祂在神人二性的調和中彰顯祂自己。這就是新約的內容，是約伯所需要的答案，也是神所給關於約伯受苦之目的的答案。
<< 約伯記生命讀經 第10篇 >>
  我們曾指出，約伯記的四十二章經文留給我們一個雙重的問題，就是神創造人以及神對付祂選民的目的是甚麼。這個問題的解答不在舊約裏，乃在新約裏。這個解答乃是神永遠的經綸，要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。
  神的經綸包含十個主要項目。頭三項分別是：三一神的成為肉體；三一神在人性裏在地上的生活；基督在十字架上那包羅萬有的死，解決了宇宙中一切的難處，了結了宇宙中一切消極的事物。第四項是基督分賜生命的復活。在這復活裏，基督在祂的人性裏生為神的長子，為要在祂以後帶進神許多的兒子；在這復活裏，三一神在人性裏成了賜生命的靈，為著神聖的分賜；在這復活裏，所有在基督裏的信徒也得了重生，成為神的兒子和基督的肢體。第五項是基督的升天，將終極完成的靈澆灌下來，以產生召會。其餘的五項是神的召會、基督的身體、新人、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機體、以及新耶路撒冷。新約所揭示的其他項目，都直接或間接與這十個項目有關。
  甚麼時候基督徒強調構成神的經綸這十個項目以外的東西，就會帶進許多不同意見的派別，導致信徒中間的分裂。例如，有些人強調水浸；這是新約的教訓，但不是神的經綸這十個項目中的一項。強調水浸不僅帶進標榜水浸的公會（浸信會），更帶進許多爭論，如施浸該用何種的水，受浸者該後仰、前仆或向下，以及該在父、子、聖靈的名裏施浸，還是在耶穌的名裏施浸就可以。有的信徒爭論長老治會等類的事，也有人爭論召會聚會中可以用何種樂器。多年前有人告訴我，有一個弟兄會因著爭論在他們的聚會中該用鋼琴或風琴而分裂。這種光景在今天的基督教中非常普遍；幾乎沒有人持守神為著神聖分賜的永遠經綸。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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